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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慧忠支行：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斜街8号院1号楼部分住宅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斜街8号院1号楼部分住宅用房房地产。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朝不动产权第0058934号]及《抵押物清单》，估价对象权利性质为出让/商品房，不动产权利人为北京莱福世纪置业有限公司，估价对象建筑面积合计为6005.69平方米，为28套住宅用房房地产，现状为拟售状态，面积指标详见附表。
估价目的：北京莱福世纪置业有限公司拟使用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斜街8号院1号楼部分住宅用房房地产作为抵押担保物，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慧忠支行办理贷款手续。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慧忠支行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2024年10月22日
价值类型：本次评估为房地产抵押估价，所评估的估价对象价值为抵押价值，即估价对象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减去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价值。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估价对象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24年10月22日，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8.84年的房地产价值。
本次估价的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减去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价值。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已存在的依法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本次估价的抵押净值是指估价对象抵押价值减去预期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和税金后的价值。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比较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预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斜街8号院1号楼部分住宅用房房地产

	1.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
	总价
	100219

	
	大写金额
	壹拾亿零贰佰壹拾玖万元整

	
	单价
	166873

	2.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已抵押（未扣减，详见特别提示4）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100219

	
	大写金额
	壹拾亿零贰佰壹拾玖万元整

	
	单价
	166873

	4.抵押净值
	总价
	89927

	
	大写金额
	捌亿玖仟玖佰贰拾柒万元整

	
	单价
	149736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特别提示：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示评估意见为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现有资料及要求，在未进行现场勘查的情况下作出的初步估算结果，经现场勘查后需据实调整，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不动产估价报告书》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提请金融机构注意，抵押估价业务须依法正式委托，并由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完整抵押估价报告，本《评估意见函》仅用于贷前了解抵押物的市场价值，但不可作为抵押贷款放贷的鉴证依据。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4.本次评估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朝不动产权第0058934号]复印件、《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但上述权属证件中未登记该抵押权的具体情况（权利人、债权数额、期限等），且不动产权利人也未提供相关权利价值的说明。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办理本次抵押登记前会将上述他项权利注销，故本次评估的抵押价值未考虑上述抵押权权利价值对估价结果的影响。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估价对象为现房，已完成不动产权属登记，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调查，估价对象不存在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综上，本次估价对象不存在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5.截至价值时点，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朝不动产权第0058934号]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核对，且评估专业人员进行了尽职调查，难以获取该资料。本次评估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朝不动产权第0058934号]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的假设前提。
6.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取整或保留小数位，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7.本《评估意见函》使用期限自出具之日起6个月。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二月十四日


附表：
抵押物面积清单
	序号
	单元
	房间号
	销售面积（㎡）
	用途

	1
	1
	2803
	182.59
	住宅

	2
	1
	3201
	212.16
	住宅

	3
	1
	3202
	299.51
	住宅

	4
	2
	801
	287.55
	住宅

	5
	2
	803
	252.52
	住宅

	6
	2
	804
	123.43
	住宅

	7
	2
	901
	287.55
	住宅

	8
	2
	902
	182.59
	住宅

	9
	2
	903
	252.52
	住宅

	10
	2
	904
	123.43
	住宅

	11
	2
	1201
	287.55
	住宅

	12
	2
	1202
	182.59
	住宅

	13
	2
	1203
	252.52
	住宅

	14
	2
	1204
	123.43
	住宅

	15
	2
	2001
	287.55
	住宅

	16
	2
	2002
	182.59
	住宅

	17
	2
	2003
	252.52
	住宅

	18
	2
	2004
	123.43
	住宅

	19
	2
	2501
	287.55
	住宅

	20
	2
	2502
	182.59
	住宅

	21
	2
	2503
	252.52
	住宅

	22
	2
	2504
	123.43
	住宅

	23
	2
	2703
	252.52
	住宅

	24
	2
	2704
	123.43
	住宅

	25
	2
	2803
	252.52
	住宅

	26
	2
	2804
	123.43
	住宅

	27
	2
	3201
	299.51
	住宅

	28
	2
	3202
	212.16
	住宅

	总计
	6005.69
	——


附件：
一、估价测算过程

（一）比较法求取1201号住宅用房比较价值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东直门8号
	系数
	使馆壹号院
	系数
	万国府
	系数
	融创北京壹号院
	系数

	
	北京市朝阳区
	
	北京市东城区
	
	北京市东城区
	
	北京市朝阳区
	


	交易时间
	2024年10月22日
	100
	2024年10月
	100
	2024年10月
	100
	2024年10月
	100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报价
	105
	报价
	105
	报价
	105

	权益状况
	规划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40-50
	100
	50-60
	101
	50-60
	101
	50-60
	101

	区位状况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环境质量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楼层
	中区
	100
	中区
	100
	低区
	98
	顶层
	104

	实物状况
	建筑规模
	287.55
	100
	237.23
	100
	237.89
	100
	1273.97
	100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建筑类型
	高层
	100
	小高层
	102
	高层
	100
	小高层
	102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成新度
	88%
	100
	88%
	100
	87%
	100
	87%
	100

	
	物业管理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市政基础设施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层高
	标准层高
	100
	标准层高
	100
	标准层高
	100
	标准层高
	100

	
	内部装修
	豪华装修
	100
	精装修
	96.5
	精装修
	96.5
	精装修
	96.5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房型
	4居2厅
	100
	3居2厅
	98
	3居2厅
	98
	4居2厅
	100

	
	是否新房
	是
	100
	否
	97
	否
	97
	否
	97


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场状况
	100/
	105
	100/
	105
	100/
	105

	权益状况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1
	100/
	101
	100/
	101

	区位状况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环境质量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楼层
	100/
	100
	100/
	98
	100/
	104

	实物状况
	建筑规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类型
	100/
	102
	100/
	100
	100/
	102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层高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96.5
	100/
	96.5
	100/
	96.5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房型
	100/
	98
	100/
	98
	100/
	100

	
	是否新房
	100/
	97
	100/
	97
	100/
	97

	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168613
	189163
	204402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169924
	198415
	194107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169924+198415+194107）÷3＝187482（元/平方米）
（二）成本法求取1201号住宅用房成本价值
（1）土地取得成本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东直门8号
	北京市海淀区双新村棚户区改造项目2603-003-1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北京市丰台区地铁九号线花乡站造甲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FT00-1516-6031、FT00-1514-6039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新区D区0210-029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交易时间
	2024年10月22日
	100
	2023年6月14日
	100
	2022年9月23日
	100
	2022年6月1日
	100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
	48.84
	100
	70
	110
	70
	110
	70
	110

	
	容积率
	16.42
	100
	1.05
	116
	2.4
	114
	2.8
	114

	
	政府指导价
	无
	100
	121000
	99
	106000
	98
	130000
	99

	区位状况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一般
	98
	较好
	100
	较好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一般
	98
	一般
	98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好
	100
	一般
	98
	一般
	98
	较好
	100

	
	距市中心距离
	近
	100
	较远
	94
	较近
	97
	较近
	97

	实物状况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宗地面积
	3204.37
	100
	73887.38
	106
	23125
	102
	27039.75
	102

	
	宗地开发程度
	六通
	100
	六通
	100
	三通
	97
	七通
	101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楼面地价（元/平米）
	——
	88607
	69000
	88250

	比较价值（元/平米）
	68949
	74795
	60916
	71136


楼面单价=(74795+60916+71136)÷3=68949（元/平方米）

土地购买价格=68949×287.55=19826285（元）
（2）成本价值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土地价值（V土）
	30507564
	本项下（1）至（7）之和

	土地取得成本
	20476995
	本项下1）至3）之和

	土地购买价格
	19826285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依前述

	土地取得税费
	604702
	土地购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3.05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46008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

	管理费用
	409540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2

	销售费用
	0.02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
	费率（%）
	2

	利息
	
	本项下1）及2）之和

	（1）至（3）产生利息
	1983196
	采用复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开发期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0

	
	
	
	建筑物建设期（年）
	3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9V土
	
	利息（%）
	3.1

	利润
	
	本项下1）及2）之和

	（1）至（3）产生利润
	5221634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5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0.005V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
	
	

	销售税费
	0.0533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1+5%）
	费率（%）
	5.60

	建筑物现值（V建）
	7545138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成新度
	成新度（%）
	88

	建造成本
	5968388
	本项下1）至5）之和

	建安费用
	517590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18000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5879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00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372665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7.2

	红线内市政费用
	5751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相关税费
	10351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2

	管理费用
	119368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0

	销售费用
	0.02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费率
	销售费率（%）
	2.00

	贷款利息
	
	本项下1）及2）之和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285263
	采用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建设期（年）
	3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9
	
	利息（%）
	3.1

	利润
	
	本项下1）及2）之和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152193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5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5
	销售费用×利润率
	
	

	销售税费
	0.0533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费率÷（1+5%）
	费率（%）
	5.60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
	8574020
	第（1）至（6）项之和
	　——
	　——

	成本价值（万元）
	38052702
	1+2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132334
	成本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287.55


（三）1201号住宅用房估价结果的确定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元/平方米）
	权重
	总价（元/平方米）

	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斜街8号院1号楼部分住宅用房房地产
	比较法
	187482
	50%
	165423

	
	收益法
	132334
	50%
	


（四）求取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

	房号
	建筑面积（平方米）
	户型
	修正系数
	楼层
	修正系数
	修正单价（元/平方米）
	总价（万元）

	1201
	287.55
	4居2厅
	1
	中区
	1
	165423
	4757

	2803
	182.59
	2居2厅
	0.97
	高区
	1.05
	168483
	3076

	3201
	212.16
	3居2厅
	0.98
	高区
	1.05
	170220
	3611

	3202
	299.51
	4居2厅
	1
	高区
	1.05
	173694
	5202

	801
	287.55
	4居2厅
	1
	低区
	0.98
	162115
	4662

	803
	252.52
	3居2厅
	0.98
	低区
	0.98
	158872
	4012

	804
	123.43
	2居2厅
	0.97
	低区
	0.98
	157251
	1941

	901
	287.55
	4居2厅
	1
	低区
	0.98
	162115
	4662

	902
	182.59
	2居2厅
	0.97
	低区
	0.98
	157251
	2871

	903
	252.52
	3居2厅
	0.98
	低区
	0.98
	158872
	4012

	904
	123.43
	2居2厅
	0.97
	低区
	0.98
	157251
	1941

	1202
	182.59
	2居2厅
	0.97
	中区
	1
	160460
	2930

	1203
	252.52
	3居2厅
	0.98
	中区
	1
	162115
	4094

	1204
	123.43
	2居2厅
	0.97
	中区
	1
	160460
	1981

	2001
	287.55
	4居2厅
	1
	高区
	1.05
	173694
	4995

	2002
	182.59
	2居2厅
	0.97
	高区
	1.05
	168483
	3076

	2003
	252.52
	3居2厅
	0.98
	高区
	1.05
	170220
	4298

	2004
	123.43
	2居2厅
	0.97
	高区
	1.05
	168483
	2080

	2501
	287.55
	4居2厅
	1
	高区
	1.05
	173694
	4995

	2502
	182.59
	2居2厅
	0.97
	高区
	1.05
	168483
	3076

	2503
	252.52
	3居2厅
	0.98
	高区
	1.05
	170220
	4298

	2504
	123.43
	2居2厅
	0.97
	高区
	1.05
	168483
	2080

	2703
	252.52
	3居2厅
	0.98
	高区
	1.05
	170220
	4298

	2704
	123.43
	2居2厅
	0.97
	高区
	1.05
	168483
	2080

	2803
	252.52
	3居2厅
	0.98
	高区
	1.05
	170220
	4298

	2804
	123.43
	2居2厅
	0.97
	高区
	1.05
	168483
	2080

	3201
	299.51
	4居2厅
	1
	高区
	1.05
	173694
	5202

	3202
	212.16
	3居2厅
	0.98
	高区
	1.05
	170220
	3611

	合计
	6005.69
	　
	　
	　
	　
	166873
	100219


二、估价结果确定

（一）假定未设定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

房地产价值=100219（万元）
（二）抵押价值

本次估价的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减去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价值。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已存在的依法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如下：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朝不动产权第0058934号]复印件、《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但上述权属证件中未登记该抵押权的具体情况（权利人、债权数额、期限等），且不动产权利人也未提供相关权利价值的说明。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办理本次抵押登记前会将上述他项权利注销，故本次评估的抵押价值未考虑上述抵押权权利价值对估价结果的影响。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估价对象为现房，已完成不动产权属登记，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调查，估价对象不存在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综上，本次估价对象不存在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则：

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抵押价值
＝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100219－0
＝100219（万元）
（三）抵押净值
本次估价的抵押净值是指估价对象抵押价值减去预期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和税金后的价值，即抵押价值减去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以房地产销售收入为基数计算的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税费等相关费用后的价值。即：

抵押净值=抵押价值-价值时点以房地产销售收入为基数计算的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税费等相关税费

根据估价对象的具体情况，处置估价对象过程中所涉及的费用及税金种类，根据不同的变现处置方式，主要包括：增值税金及附加、印花税、土地增值税等。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
	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斜街8号院1号楼部分住宅用房房地产

	2
	价值时点
	2024年10月22日

	3
	评估总值
	100219

	4
	抵押价值
	100219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5345
	销售额×税（费）率/（1+5%）
	5.6%

	2
	印花税
	50
	销售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4897
	增值额×税（费）率
	详见下表

	4
	合计
	小写
	10292

	
	
	大写
	壹亿零贰佰玖拾贰万元整

	5
	抵押净值
	小写
	89927

	
	
	大写
	捌亿玖仟玖佰贰拾柒万元整

	6
	抵押净值单价
	149736


单位：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土地增值税

	序号
	项目
	总额（万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95447
	——
	房地产总价÷（1+增值税税率），增值税税率为5.0%

	2.
	扣除项合计
	79124
	——
	（1）+（2）

	（1）
	土地取得成本
	20350
	——
	1）+2）+3）

	1）
	土地取得费用
	19748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出让金+开发费

	2）
	相关税费
	602
	3.05%
	

	（2）
	土地开发费
	0
	——
	

	（3）
	建造成本
	40074
	——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

	（4）
	开发费用扣除
	6042
	10.00%
	凡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按土地及建筑总投的10%以内；含销售、管理、财务费用

	（5）
	转让税金支出
	573
	0.60%
	

	（6）
	加计扣除金额
	12085
	20.00%
	

	3.
	增值额
	16323
	——
	1-2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20.6
	——
	3÷2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4897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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